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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郑市人民政府、中牟县人民政府、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管理委员会批准，新郑市国土资源局、中牟县国
土资源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
郑综合保税区）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郑港出〔2017〕17、55号等 30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7年 11月 25
日至 2017年 12月 26日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6 日 12 时
（以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7年 12月 26日 17
时前确定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

郑州航空港区郑港六路与郑港四街北 400米大
运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
合保税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招拍挂大厅；挂牌
时间为 2017年 12月 15日至 2017年 12月 28日
10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
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格的出
价人即为竞得人。

（三）竞买人须依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项目
立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报批手续。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

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371）86198237 86198826
联 系 人：王先生 梁女士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246805186231
开户行：中国银行郑州航空港支行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41050180380508666999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四港联动大道

支行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93801880101668973
开户行：郑州银行航空港区支行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411060700018170304589
开户行：交通银行郑州航空港区支行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16016901040004864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郑州航空港支行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11014495723401
开户行：平安银行郑州分行
外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账号：262434715949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航空港

支行
2017年11月25日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中牟县国土资源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编号

郑港出〔2017〕17号

郑港出〔2017〕55号

郑港出〔2017〕56号

郑港出〔2017〕67号

郑港出〔2017〕68号

郑港出〔2017〕69号

郑港出〔2017〕72号

郑港出〔2017〕73号

郑港出〔2017〕78号

郑港出〔2017〕79号

郑港出〔2017〕81号

郑港出〔2017〕82号

郑港出〔2017〕83号

郑港出〔2017〕84号

郑港出〔2017〕85号

郑港出〔2017〕86号

郑港出〔2017〕87号

郑港出〔2017〕88号

郑港出〔2017〕93号

郑港出〔2017〕94号

郑港出〔2017〕95号

郑港出〔2017〕96号

郑港出〔2017〕97号

郑港出〔2017〕98号

郑港出〔2017〕99号

郑港出〔2017〕100号

郑港出〔2017〕101号

郑港出〔2017〕102号

郑港出〔2017〕103号

郑港出〔2017〕104号

土地位置

新港八路北侧、规划仓储二街东侧

滨河西路以南、马陵路以西

滨河西路以南，枣花路以西

梅河路（梅河东路）以东、舜英路（苑陵西路）以北

乔松街（航虹路）以西、舜英路（苑陵西路）以北

枣花路以东、海枣路以南

桥航路（祥瑞路）以南、凌空街（郑港六街）以东

桥航路（祥瑞路）以南、凌寒街（郑港七街）以西

规划工业五路以北、规划生物科技三街以西

规划工业五路以北、规划生物科技四街以西

桥航路（祥瑞路）以南、凌寒街（郑港七街）以东

查验路以北、富七街以东

大航路（盛锦路）以南、凌空街（郑港六街）以东

规划保航六街以西、焦城路以南

飞霞街以西、幸安东路以南

梅河路以东、思存路以南

瑞和街以西、幸安西路以南

双鹤湖五街以东、规划工业五路以南

规划领事馆北四路以南，国泰路以东

规划领事馆南一路以南，马陵路以西

华夏大道（四港联动大道）以西、
燕都大道（机场至新密快速通道）以南

规划保航六街以东、保航一路以北

规划物流二街以西、规划保航四路以北

规划保航四路以南、规划物流二街以东

和睦路以东、邻里东路以北

飞霞街以西、邻里东路以北

飞霞街以西、幸安东路以北

规划生物科技一街以东、规划工业五路以南

双鹤湖五街以东、规划工业九路以北

大航路（盛锦路）以南、凌空街（郑港六街）以东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27677.1

62694.5

15710.8

14697.0

23982.9

44916.2

10990.5

28066.7

34490.3

35564.0

53929.4

60393.9

64743.8

26039.0

34065.0

33219.6

29504.5

50690.0

42755.04

44777.3

98275.78

52981.43

39638.88

29892.01

56041.74

56144.77

64685.15

72258.55

57088.37

34001.1

土地用途

仓储

仓储

仓储

城镇住宅

商业（兼容商务）

仓储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工业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兼容商业）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兼容商业）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兼容商服）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兼容商服）

城镇住宅（兼容商服）

城镇住宅（兼容商服）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2.0

＞1.0，＜2.0

＞1.0，＜2.0

＞1.0，＜2.5

＜3.0

＞1.0，＜2.0

＞1.0，＜2.7

＞1.0，＜2.7

＞1.0，＜1.5

＞1.0，＜1.5

＞1.0，＜2.7

＞1.0

＞1.0，＜2.7

＞1.0，＜2.6

＞1.0，＜3.5

＞1.0，＜3.7

＞1.0，＜3.7

＞1.0，＜3.6

＞1.0，＜3.3

＞1.0，＜3.3

＞1.0，＜2.0

＞1.0，＜2.1

＞1.0，＜2.0

＞1.0，＜2.6

＞1.0，＜3.5

＞1.0，＜3.5

＞1.0，＜3.5

＞1.0，＜3.6

＞1.0，＜3.7

＞1.0，＜2.7

建筑密度
（%）
＞40

＞40

＞40

＜25

＜45

＞40

＜25

＜25

＜30

＜30

＜25

＞35

＜25

＜25

＜25

＜25

＜25

＜25

＜30

＜25

＜35

＜25

＜30

＜30

＜25

＜30

＜30

＜25

＜25

＜25

绿地率
（%）
＜20

＜20

＜20

＞30

＞25

＜20

＞35

＞35

＞30

＞30

＞35

＜20

＞35

＞30

＞30

＞30

＞30

＞30

＞30

＞30

＞25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5

建筑高度
（米）
＜45

＜24

＜24

＜60

＜60

＜24

＜80

＜80

<30

<30

＜80

＜24

＜80

＜8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40

＜80

＜75

＜75

＜100

＜100

＜100

＜100

＜100

＜80

出让
年限
（年）

50

50

50

70

40

50

70

70

70

70

70

50

70

70

70

70

70

70

70/40

70

70/40

70

70

70/40

70

70/40

70/40

70/40

70

70

起始价
（万元）

3907

2101

527

3760

6752

1505

3166

7994

6095

6285

16152

2634

18537

7005

8527

8531

7577

12901

13323

13335

29179

13707

10533

8131

13972

14143

16599

18882

14176

9735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907

2101

527

3760

6752

1505

3166

7994

6095

6285

16152

2634

18537

7005

8527

8531

7577

12901

13323

13335

29179

13707

10533

8131

13972

14143

16599

18882

14176

9735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7〕79号

环保部强化督查郑州市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公示
（第8期）

序号

1

2

3

4

5

6

7

市

郑
州
市

郑
州
市

郑
州
市

郑
州
市

郑
州
市

郑
州
市

郑
州
市

县（区）

高
新
区

惠
济
区

惠
济
区

金
水
区

金
水
区

金
水区

金
水
区

污染源名称

郑州燃气发
电有限公司

老三汽修

永恒汽修

刘长中
补胎点

金洪辉
废品收购站

塑料收购站

废品收购站

主要问题

宁波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该企业2#
炉烟气总排口进行监督性监测，NOx
排放浓度为122mg/m3，超过火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
2011）1.44倍；NOx烟气在线监测数
据为50.33mg/m3，与手工监测数据
比对相差较大。

喷漆房未拆除，未安装VOCs收集治
理设施。

喷漆房未拆除，未安装VOCs收集治
理设施。

该点列入“散乱污”淘汰类清单，现场
发现补胎设备未清理，有作业迹象。

该站列入“散乱污”淘汰类清单，现场
发现有部分废品露天堆放未清理。

该站列入“散乱污”淘汰类清单，现场
发现有部分废塑料露天堆放未清理。

该站列入“散乱污”淘汰类清单，现场
发现有部分废品露天堆放未清理。

查处情况

经查看环保部提供的检测报告，未发
现超标的问题。

老三汽修位于沙口村68-20号，属于
刘寨街道办事处管辖，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2410108MA443WNG99，
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汽车
修理服务。该企业属于“散乱污”台
账上整改类企业之一，有相关环评手
续，但并未拆除，自2017年 4月份以
来喷漆房一直作为仓库使用，并未进
行喷漆作业。

该汽修店位于兴隆铺村（兴隆铺电厂
对面）属于刘寨街道办事处管辖，永
恒汽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410192600006768，建筑面积70平
方米，属于个体经营，经营范围为三
类机动车维修。该企业属于“散乱
污”台账上整改类企业之一，有相关
环评手续，喷漆房大门已进行封闭处
理，自2017年 4月份以来一直作为
仓库使用，未进行喷漆作业。

该汽车补胎点主要从事汽车补胎，未
办理任何证照。该点于2017年 5月
29日取缔，设备拆除并搬离，由于其
设备在一辆面包车内，流动性较大，
在取缔后，每周安排巡防队员对该点
进行巡查3至4次，其间又发现车辆
开回，当即进行了劝阻并要求其离
开。

金洪辉废品收购站主要从事废品收
购，未办理任何证照。该废品收购站
已于2017年 5月 29日进行取缔，取
缔后金宏辉不再经营废品收购，但仍
居住在此，院内部分垃圾为金宏辉家
丢弃掉的被褥和前期经营废品收购
站时未处理掉的6个塑料垃圾筒。

前期已对该废品收购站进行取缔并
对房屋进行拆除，该废品收购站搬离
后，剩余部分垃圾未进行及时清除。

该废品收购站主要从事废品收购，未
办理任何证照。由于道路坑洼泥泞，
酒瓶未能及时清理。

整改
（进展）情况

对企业喷漆
房喷漆设施
进行了拆除，
现已将喷漆
设施拆除完
毕。

该企业严格
按照国家环
保部的最新
要求，已安装
了相关配套
设备VOCs
收集治理设
施。

该补胎点已
清理搬离，已
按照“两断三
清”要求取缔
完毕。

院内垃圾已
全部清理，已
按照“两断三
清”要求取缔
完毕。

该废品收购
站垃圾已全
部清理，已按
照“两断三
清”要求取缔
完毕。

该废品收购
站内剩余废
品已全部清
理完毕，已按
照“两断三
清”要求取缔
完毕。

整改
期限

序号

8

9

10

市

郑
州
市

郑
州
市

郑
州
市

县（区）

金
水
区

经
开
区

新密市
政府

污染源名称

粉碎颗粒

河南华兴玻
璃有限公司

新密市
丰源麟化
有限责任

公司

主要问题

该点列入“散乱污”淘汰类清单，现场
发现生产设备未拆除，有生产迹象。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对2#玻
璃窑炉烟气总排口进行监督性监测，
NOx排放浓度为775mg/m3，超过
《河南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41/1066-2015）0.94倍。

1.企业磷酸车间反应萃取槽密封盖有
多处严重腐蚀老化，破损穿口，未及
时维修，有反应废气未经处理直排；2.
麟氨车间内造粒工段密封窗部分玻
璃破损，粉尘无组织排放。

查处情况

粉碎塑料颗粒作坊未办理任何证
照。该作坊已于 2017 年 4 月进行
取缔，因原经营者欠房东房租，房
东暂扣其机械及成品若干存放在
院内，现经营者已失联，电机已拆
除，现场不具备生产能力。

该公司（原名白鸽集团郑州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九龙办事处；主要利用回收玻璃瓶
碎片生产日用玻璃瓶，设计成品玻璃
瓶产量约150吨/日（设计年产50000
吨成品玻璃瓶，年生产340天），建设
有2条制瓶生产线，配套建设2条马
蹄焰工业窑炉，工业窑炉燃料使用煤
制气；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于2003年 9
月 16日经河南省环保局批复，批复文
号：豫环监〔2003〕153号；验收分两
次，第一次是2006年 4月 18日河南
省环保局验收通过，验收文号豫环保
验〔2006〕33号文。第二次是2012年
2月 21日，验收文号豫环保验〔2012〕
10号文；项目验收后没有新建、扩建
等建设项目产生。为达到河南省的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066—2015）的排放标准
（注：河南华兴玻璃有限公司应于
2017年 1月 1日起执行），2016年底
该单位投资增建投运了一套烟气脱
硝、脱硫污染防治设施。
郑州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超标的违
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该公司位于新密市新华路34号，法定
代表人吴运峰。该公司前身为密县
化肥厂，年产30000吨硫酸、磷铵。
项目于1991年 10月 7日经郑州市环
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郑环保字
〔1991〕第 58号），1998年 9月 14日
经河南省石油化学工业厅验收（验收
文号：豫石化基字〔98〕第041号）。
主要生产设备有反击破碎机、球磨
机、矿浆池、磷酸槽、盘式过滤机、造
粒机；生产工艺为：原料—破碎—反
应—洗涤—过滤—浓缩—分筛—成
品；项目洗涤冲洗水经澄清池沉淀后
回用，磷酸工段产生的废气经文丘里
吸收塔用水循环吸收后经排气筒排
入大气，喷浆造粒干燥机排出的尾气
先经组式旋风除尘器除尘后由排风
机送入尾气洗涤塔洗涤后排入大气。
1.新密市丰源磷化有限责任公司磷铵
车间无组织排放废气行为违反了《郑
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四条
第二款的规定，依据《郑州市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
项的规定，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已立案
查处。
2.新密市城关镇纪委对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吴运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整改
（进展）情况

该粉碎颗粒
作坊已按照

“两断三清”
要求全部取
缔到位。

该公司对进
入窑炉的风
道可能漏风
进多余空气
的地方进行
了修补。修
补后，2017
年 11月 3日
河南华兴玻
璃公司邀请
具有监测资
质的监测单
位对外排烟
气进行了监
测，3次监测
结果显示外
排烟气已经
达到标准要
求。

1.磷酸车间
反应萃取槽
密封盖老化、
破损部位已
更换维修。
2.磷铵车间
内造粒工段
密封窗玻璃
破损处已密
闭到位。

整改
期限


